广东省著名商标延续申请表

申 请 延 续 商 标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申请人（商标所有人）依照《广东省著名商标认定和管理
规定》申请延续广东省著名商标，提交材料真实有效。谨此对
真实性承担责任。

    申请人（商标所有人）：               （盖章或签名）

    申   请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

申请延续广东省著名商标须知
一、申请延续广东省著名商标的条件

（一）申请人应当是广东省著名商标所有人；

（二）申请延续的商标和商品应当是原认定的商标和商品；

（三）符合广东省著名商标条件。

     1．申请人应当是申请认定商标的所有人，是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户籍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人；

　　 2．申请认定的商标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连续使用满3年并继续有效；

　　3．该商标为相关公众所熟知，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；

　　4．申请认定著名商标的商品质量优良，具有良好的信誉；

　　5．申请认定著名商标的商品近3年来的年销售量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、纳税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在本省同行业中居领先地位，销售区域较为广泛；

　　6．申请认定著名商标的商品为出口商品的，其商标应当在相关国家（地区）注册，并有广泛的销售区域；

　　7．申请人近3年未因违反商标管理、生产经营、劳动保障、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受到处罚；

8．申请人具有健全的商标使用、管理和保护制度。
二、申请延续广东省著名商标应当提交的材料

申请延续著名商标，应当填写《广东省著名商标延续申请表》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1．申请人的资格证明，包括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等；

2．申请延续商标的《商标注册证》及其所有变更、续展、转让、移转证明；
3．申请延续商标的黑白图样电子版（BMP或JPEG图形格式，分辨率不低于150像素/英寸，宽度为4.5cm—5.5cm，与《商标注册证》核准注册商标图样一致，不带注册标记）；
4．在申请延续商品上实际使用该商标的标识、或者标识的照片及其电子版；
5．申请延续著名商标的商品近3年的年销售量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、纳税额、市场占有率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证明材料。
三、申请方式
申请人可以通过广东省红盾信息网（http://www.gdgs.gov.cn）或者广东商标网（http://www.gdta.com.cn）下载并使用著名商标申请录入程序，按照程序要求录入相关信息，形成数据文件后，连同书面材料一并报送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。

四、填表说明及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请人应当按照本表各页说明的要求填写表格，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；
（二）申请人应当采用A4规格的纸张制作证明材料，按照本表内容的先后顺序制作目录，将材料装订成册，标明页码，并将相关页码填写在本表相应栏目；

（三）申请材料一式两份，报省局一份，市局存档一份。
附注：
关于所属行业分类的说明

所属行业分类主要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》GB/T 4754—94标准划分。具体分类如下：

一、农业、畜牧业
二、制造业

（一）食品、饮料加工制造业
（二）纺织业、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、皮革及其制品业

（三）化妆品制造业及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

（四）医药制造业（含兽药）

（五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

1．日用电器制造业
2．照明器具制造业
3．电工器材制造业
4．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
5．电机、微电机、电焊机制造业

（六）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
（七）专用设备及器材制造业
（八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
（九）金属制品业
（十）家具制造业

（十一）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

（十二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（包括陶瓷、木制品）
（十三）塑料、化学制品业
（十四）烟草加工业

（十五）其他制造业（石油、橡胶制品、日用品、钟表、首饰）
三、服务行业
	申 请 人
	（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见    ）
	所属行业
	

	住    所
	
	营业执照

注册号或

身份证号
	

	邮政编码
	
	注册资本
	
	企业类型
	

	各股东出资比例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真电话
	

	代理机构
	
	代理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真电话
	

	原认定的商标：

商标注册证号：
	申请延续认定的商标：

商标注册证号：

	原认定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

第   类：
	申请延续认定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

第   类：   


说明：1．申请人应当与商标注册人、著名商标所有人一致；

2．如果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办理，应附送代理机构证照复印件、代理委托书或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（合同）；

      3．申请延续的商标和商品（或服务）应当是原认定的商标和商品（或服务）；

4．应当提交申请延续商标的黑白图样电子版（BMP或JPEG图形格式，分辨率不低于150像素/英寸，与《商标注册证》核准注册商标图样一致，不带注册标记）；

5．所属行业分类详见所附《关于所属行业分类的说明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页证明材料见             ）
	   企业近三年在中国及外国（地区）的商标注册情况

	国  别
	商标名称
	申请时间
	注册时间
	注册类别
	注册证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（单位：件）
	注册商标
	正在申请注册的商标

	国内商标注册情况
	
	

	境外商标注册情况
	
	


说明：1．应将企业近3年所有商标的注册情况（包括正在申请注册的商标）按照国家、
类别的顺序列明，填写不下的可另附页；

        2．已注册的商标应提交商标注册证明（含变更、续展、转让证明）复印件，正
在申请注册的商标应提交商标局出具的《受理通知书》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页证明材料见            ）
	   企业近三年的发展及经营状况

	     

	该著名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

	


说明：1．企业近三年的发展及经营状况，简述著名商标认定后，企业的发展及经营状况。
         2．该著名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，应简述该著名商标的使用情况，并附送在商品
（或服务）上实际使用该商标的标识，如包装物、瓶贴、标签等作为证明材料，
难以附送标识的可附照片，并提交实际使用该商标标识的照片的电子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页证明材料见            ）

	使用该著名商标的主要商品或者服务项目近3年的主要经济指标

（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、净利润、纳税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）

	时 间
	主要经济指标
	同行业排名或者市场占有率

	
	年销量（单位：  ）
	

	
	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：
	

	
	净利润：
	

	
	纳税额：
	

	
	年销量（单位：  ）
	

	
	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：
	

	
	净利润：
	

	
	纳税额： 
	

	
	年销量（单位：  ）
	

	
	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：
	

	
	净利润：
	

	
	纳税额：
	


说明：1．申请延续著名商标的商品（或服务）近3年的年销售量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、纳税额、市场占有率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证明材料。包括：

①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商品（或服务）近3年的年销售量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；
②税务部门出具的近3年完税证明。符合减免税收规定的，应当提供减免税证明；
③省级以上行业协会或者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行业排名（或者市场占有率）证明。
2．申请人提供的上述主要经济指标包括被许可人的，应当提供被许可人的资格证明、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和商标局出具的《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通知书》。

3．本表内所填数据应当与审计报告、完税证明、行业排名（或市场占有率）证明的数据相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页证明材料见             ）
	使用该著名商标的主要商品（或服务）在国内、境外的销售或者经营情况

	时间
	国内情况
	境外情况

	
	销售或者服务区域
	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（单位：万元）
	销售或者服务区域
	销售额或者营业收入（单位：万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说明： 以上销售或者经营情况可以包括许可他人使用该著名商标的商品（或服务）的销售或者经营情况，不包括企业使用其他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的销售或者经营情况；包括被许可人的，应当提供被许可人的资格证明、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和商标局出具的《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通知书》作为证明材料。
（本页证明材料见          ）
	申请人市场信誉、资质、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证明

	

	地级以上市级工商局对材料的审查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．申请人市场信誉、资质、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证明，可以提交近3年由省级以上相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，包括驰名商标、名牌产品、中华老字号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、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国家重点新产品、星火计划项目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起草单位、高新技术企业、专利证书（发明、实用新型）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。表内应按时间顺序列出相关项目，并附送有关证件的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。

2．“地级以上市工商局对申请材料的审查意见”应填写市局对材料审查的意见，并加盖局公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页证明材料见            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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